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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科院党发〔2025〕10号

“第一议题”制度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加

强政治建设，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学习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和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自觉

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促进学校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根据上级有关精神，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第一议题”学习，是指学校党委、基层各级党组

织召开会议时，要坚持以理论为先导，带头学习领会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原则上第一项议题都要安排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以及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精神等内容。

本细则学习主体为学校党委、党总支、党支部。适用范围包

括学校党委会议，董事会会议、校长办公会议，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党总支、党支部会议，主题党日等，学校其他重要会



议可参照本细则规定学习。

第三条 “第一议题”学习是学校党委和全体党员干部理论

学习的重要组织形式。学校党委、党总支、党支部要把“第一议

题”学习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

第四条 “第一议题”学习要坚持政治学习定位，以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首要任务，以掌握

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目的，切实做到学以致用、

用以促学。

第二章 组织与职责

第五条 学校党委“第一议题”学习的主体是党委领导班子

成员和其他校领导，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适当吸收有关人员参加。

第六条 学校各级党组织书记是落实本级“第一议题”制度

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各级党组织对本级“第一议题”学习负主体

责任。学校各级党组织书记主持本级“第一议题”学习，其他成

员应当积极参加学习。

第七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宣传统战部负责党委会议、董事

会会议、校长办公会议、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第一议题”

制度的执行落实。宣传统战部负责提出学习内容、学习形式等安

排建议，经党委书记、董事长或校长审定后组织实施，同时负责

做好记录；党政办公室按照会议要求对确定的工作事项和落实举

措明确责任单位，加强跟踪问效。

第八条 党总支、党支部要明确专人负责本级“第一议题”

制度的执行落实。负责提出学习内容、学习形式等安排建议，经



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审定后实施，同时负责做好记录，并按

照会议要求对确定的工作事项和落实举措明确责任人，加强跟踪

问效。

第三章 内容与方式

第九条 第一议题”学习内容要体现针对性、时效性，设置

的学习内容原则上主要包括：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重要文章；

(二)新颁布的党内法规、重要制度规定，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重要会议精神和重要文件；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重

要指示；

(四)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南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五)党中央及省、市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会议、文件精神。

第十条 第一议题”学习方式：

（一）个人自学：党委成员提前研读学习材料，撰写学习心

得；

（二）集体学习：通过领学导读、观看专题片、研讨交流等

形式，深入领会精神实质；

（三）专题讲座：邀请专家学者解读重点难点问题，拓宽学

习视野；

（四）结合学习主题，开展实地调研、案例分析等，推动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



第十一条 党委会议、董事会会议、校长办公会议在研究专

项议题时，“第一议题”学习可安排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领域

的重要论述，联系思想实际、工作实际，深入学习领会，研究贯

彻落实举措。

第十二条 “第一议题”学习应当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

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紧密结合学校发展新形势、新

问题，紧密结合岗位职责，学用相长、知行合一，创造性推动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第四章 学习管理

第十三条 学校党委把贯彻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情况纳入

党建工作考核、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考核等

各项重要考核体系，定期跟踪指导，强化监督检查，确保“第一

议题”制度全面严格执行到位。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党委宣传统战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共衡阳科技职业学院委员会

2025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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